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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直达心灵深处的语言
3 结合风俗习惯解疑案

用双语做好全国壮族人口用双语做好全国壮族人口
比例最高城市审判工作比例最高城市审判工作

梁蓬勃：

广西靖西市，地处祖国南疆边陲，素有气候“小昆明”和山水“小桂林”之
称。据统计，2012年，全市总人口65万，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9.4%，是我国少
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在这个典型的壮族人口聚居地，如何使用壮汉双语
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司法服务？靖西市人民法院壮汉双语法官梁蓬勃在审判工作
中做了最好的诠释。近日，记者前往靖西市人民法院对他进行了专访。

梁蓬勃，壮族，广西靖西市化峒镇人，1971年5月出生， 1995年进入法院
工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靖西本土法官，他从小讲一口流利的当地壮语，
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善于和群众交流，能从纠纷的表象抓住事件本质，能妥善
处理纠纷。

靖西市主要交际用语是壮语（俗称“央”），
尽管靖西西北部有些地方有讲“宗”“隆安”“锐”

“省”“左州”“府”“侬”等壮语方言，讲这些壮语
方言的大多都会讲“央”，不会说的也能听得懂。

“在靖西，可以说是会讲壮语走天下，不会
讲壮语连问路都难。”梁蓬勃开门见山，用比喻
的说法道出了靖西人讲壮语的普遍性，“如果下
到村里办事，会说壮语不但有人指路，还可能被
请到家里喝两杯‘土茅台（农家自酿米酒）’。”

谈到如何使用壮语审理案件，梁蓬勃深有
感触地说：“对于一个不是从小讲普通话的人，
让他使用普通话流利地表述一件事情很难，很
难表达到位。当事人使用壮语就可以表述到
位，法官更容易了解当事人的诉求和辩解，更好

地把握案件的焦点矛盾。”
在审理案件时，法官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怎

么样用壮语将相关的法律术语，简单明了地阐
述给当事人。梁蓬勃向记者讲了他审理案件遇
到过的难题：在解决离婚案时，怎么界定“感情
破裂”和“分居”这两个法律术语？“开始，我用汉
语解释了半天，当事人还是似懂非懂。后来，我
用壮语来表述，‘感情破裂’意译为‘不合适’，而

‘分居’用壮语表述，意译为‘不合适，没有感情
了，夫妻双方各过各的生活’。这一说，当事人
就全明白了！”梁蓬勃告诉记者。

“在靖西这样一个普遍使用壮语的壮族聚
居地，运用壮汉双语审理案件就是基本功。”梁
蓬勃说。

梁蓬勃还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全程使用壮语审理案件，
是在他成为助理审判员开始办案时的 2000年。2000年下半
年，他审理的第一个案件是离婚案。在法庭审理案件时，因为
涉事双方都是靖西本地人，所以全程使用壮语进行审理。他
当时就深有感触，用壮语审理案件，与当事人交流更容易，当
事人没有抵触心理，方便沟通，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取得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

“用壮语审理案件，真是可以直达心灵！”梁蓬勃向记者讲
述了一起用壮语成功审理的离婚争夺孩子抚养权纠纷。

梁蓬勃清楚地记得，那个案件开庭审理一个上午，直到中
午，双方还是各执一词，没有哪方松口让步，只能先休庭。休
庭后，梁蓬勃想到还是要从心灵深处入手，他就叫双方过来，
心平气和地用壮语跟双方说：“首先你们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是
值得肯定的，很多人离婚后，男女双方对孩子都是不理不睬，
现在你们很喜欢这个孩子，我作为办案人员都很感动。但是，
这孩子由外公外婆照看时间久了，与老人有感情了，现在马上
将孩子判给男方抚养，这样做有点简单粗暴。小孩子是有感
情的，不是一只小动物，不可以像个球一样扔来扔去。所以，
对小孩来说，理应给他一个适应阶段。”男方接受了梁蓬勃的
说法。而女方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梁蓬勃看出来小孩的
外公是最想争夺小孩抚养权的人，于是他以此为节点，拉小孩
的外公到一旁，悄悄地对孩子的外公说：“你们现在争夺孩子
的抚养权是对的，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小孩是个男孩，假如
以后孩子的母亲再婚，带着孩子也不方便吧？”孩子的外公说：

“不怕，以后这个孩子由我抚养，让他住在我们家。”梁蓬勃又
劝道：“你想要外孙是没错的，可是你也有老的那一天吧？以
后孩子长大成人了，要成家立业，你有能力帮他吗？再说，你
也有自己的孙子，你能保证你的家人以后不为了这个孩子闹
矛盾？”话说到此，孩子的外公沉默了。最后女方愿意将孩子
的抚养权让给男方。

“用壮语做思想工作，可以直达心灵深处。平日工作中我
所接触到的人群大多数为壮族群众，所以我都是使用壮语与
当事人进行沟通交流，可以说，这种直达心灵深处的交流使一
个个案件迎刃而解。”梁蓬勃如是说。

“在基层法院工作，工作中要解决的多为普通矛盾纠纷，然
而有时候也会遇到十分棘手的疑难案件。”梁蓬勃说，“遇到疑
难案件，就要了解纠纷的节点在哪里，作为壮族人口最集中的
地方，还要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这样才能更好地调解纠纷。”

2019年3月，中越边境地区靖西市安宁乡发生一起涉恶侵
权案件。此案原告将祖宗遗骨安葬在本屯后山坡顶址，刚安葬
先人不久，被告陆某等多人便将坟头挖掉。原告认为被告陆某
等人的行为不仅有辱于先人遗骨，同时也导致原告在精神上受
到严重的伤害，为此，原告赵氏家族等16人起诉至靖西市人民
法院。

由于此案案发于中越边境地区，当事人双方矛盾尖锐，接
到案件后，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案情，切实解决纠纷，梁
蓬勃特地深入到案发地对进行实地调查。他在调查中了解到，
赵某与陆某等人是邻里关系，陆某等人诉称赵某和李某把祖坟
安葬在后山上，压住了陆某家族的风水，陆某家族就不能出人
头地，因此陆某等人就把赵某的祖坟中的金坛（二次土葬中，用
于装骸骨）挖出来暴晒。

在实地调查走访过程中，梁蓬勃了解到双方的矛盾焦点，
皆因与当地风俗习惯有关：祖宗坟被人挖，那是受到天大的冒
犯；而风水被人压住，那也是家族大忌。双方各自认为己方有
理，绝不退步，已经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怎么办？梁蓬勃想
到，必须要从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入手，才能对双方当事人进行
有效疏导。于是，他运用壮语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入情入理地
解析双方纠纷成因，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双方当事人讲解有关
法律知识，并强调风俗习惯需要尊重，但一定要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纠纷，违法的事千万别做。当事人对他到实地做深入细致
的调查工作，特别是他结合当地风俗习惯进行调解，听了心服
口服，纷纷对他表示感谢，并表示会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双方的
纠纷。最后，这起发生在边境地区的疑难案件终于得到圆满解
决。

“在基层工作，有时看似很轻松，当事人签字、按手印就完
事，一下子就将纠纷解决了。其实，这背后有很多繁琐又复杂
的工作要做。”梁蓬勃说道。

梁蓬勃在担任审判员以来的16年审判工作中，作风严谨、
廉洁司法，所办案件没有错案，也没有当事人缠诉现象。据统
计，仅在 2018年，他审理了 64件民事案件，所办案件无一改判
或发回重审，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作为壮族人
口最集中城市的一名司法工作人员，他始终恪守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职业操守，努力为边境地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边境稳
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梁蓬勃（左一）外出调解。

▲梁蓬勃在工作中。

▶梁蓬勃外出开展调解工作。


